附件17
2020年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为做好2020年度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管理，加快生猪良种改良步伐，促进生猪生产发展，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2020年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0〕28号）和《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关于做好2020年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20〕3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补贴范围及对象
（一）补贴范围。2020年全省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在延平、福清、新罗、长汀、上杭、永定、武平、尤溪、建瓯、蕉城、屏南、沙县、建宁等13个县（市、区）实施。
（二）补贴对象。13个县（市、区）辖区范围内使用良种猪精液开展人工授精的规模生猪养殖场（户），包含自养公猪采精和外购精液二种模式。享受补贴的养殖场（户）必须做好登记造册工作。
二、补贴数量及标准
（一）绩效目标。按照13个县（市、区）2020年5月能繁母猪存栏数量和项目承担意愿，将14.3万头能繁母猪改良任务分解给各项目县。
（二）补贴标准。每头能繁母猪每年补贴40元。补贴依据：按每头能繁母猪年繁殖2胎，每胎配种使用2剂量精液，每剂量精液财政补贴10元。外购精液每剂量单价低于10元的不能享受财政补贴。
三、补贴品种及要求
（一）补贴品种。包括杜洛克猪、长白猪、大约克夏猪等国家批准的引进品种以及培育品种、配套系和地方品种。
（二）质量要求
1.种公猪。一是来自取得省级农牧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猪场。二是有《种畜禽合格证》，系谱档案齐全。三是体型外貌符合品种要求和种用要求。四是健康状况良好，无遗传疾患，非洲猪瘟、口蹄疫、布病等检测为阴性。
2.精液。常温精液符合GB23238-2009标准。
四、补贴程序
1.确定任务单位。项目县农业农村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按能繁母猪存栏数等条件依次确定良种补贴项目承担的规模养猪场（户），直至项目承担任务完成为止。
2.上报任务进度。承担良种改良任务的规模养猪场（户）半年上报一次任务完成情况。自繁自养的规模养猪场（户）上报精液生产登记表（详见附件1）和生猪良种补贴配种登记表（详见附件2），外购精液的规模养猪场（户）上报生猪良种补贴配种登记表（详见附件2）和精液购买凭证、发票复印件（写明单价、数量）。
3.及时拨付资金。县级财政和农业农村部门按照项目实施进度及时做好项目补贴资金拨付工作，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专款专用。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确保进度。生猪良种补贴项目采取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方式。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推进生猪产能恢复和稳产保供的高度，充分认识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强化组织领导，全面动员部署，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努力完成全年良种改良目标任务。
(二)明确责任，分工负责。为确保生猪良种补贴项目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必须明确责任，分工负责，加强工作中的协调和沟通，保证良种补贴项目组织好、实施好。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制定全省项目实施方案，指导全省项目实施，组织技术培训和项目督导、检查，组织项目种公猪及精液质量抽查，做好项目总结。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组织辖区内项目县实施好项目，落实项目工作措施和进度安排，组织和配合技术培训和项目督导、检查。项目县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编制本县项目实施方案，组织本县项目实施。对基层技术人员和养殖场（户）开展技术培训。指导供精单位、人工授精技术员和养殖场（户）做好猪精液生产、配种记录，建立健全配种等相关信息记录档案。做好项目建档立卡工作，建立本县生猪良种补贴信息管理档案。做好项目总结工作。
(三)加强督导，保证质量。县级农业农村局要加强项目实施的指导培训，规范填写相关表格，建立、健全项目档案，切实提高项目运行和管理水平；要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督导和随机抽查，重点检查补贴精液使用情况，查阅配种记录，对种公猪及精液质量开展抽查，提高项目实施质量；要建立项目实施进度上报制度，及时掌握项目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实施年度结束时各项目县要向省和所在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报送项目实施情况总结报告。
(四)公开公正，严格监督。按照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公布补贴政策、补贴区域、补贴标准、补贴数量、补贴金额，省农业农村厅在福建农业信息网公示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县农业农村局要在本部门网站及本县有关媒体公布补贴政策、补贴标准、受益养殖场（户）、享受补贴能繁母猪数量、财政补贴金额等，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设立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监督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省农业农村厅监督电话：0591-87823002

附件: 17-1.精液生产登记表
17-2.生猪良种补贴配种登记表

附件17-1
精液生产登记表
单位名称（盖章）：
	种公猪耳号
	采精日期
	生产数量（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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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单位负责人签字：
备注：单位负责人对数字真实性负责。




附件17-2
生猪良种补贴配种登记表
	单位名称
	
	负责人身份证号码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能繁母猪数（头）
	

	序号
	配种母猪耳号
	种公猪耳号
	精液生产日期
	精液使用量
	配种日期

	

	
	
	
	
	

	

	
	
	
	
	

	

	
	
	
	
	

	

	
	
	
	
	

	

	
	
	
	
	

	

	
	
	
	
	

	

	
	
	
	
	

	

	
	
	
	
	

	

	
	
	
	
	

	

	
	
	
	
	



单位负责人签字：


备注：单位负责人对数字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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